亭湖区教育系统

2017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方案
为确保全面完成2017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推动全区教育内涵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现制订全区教育系统2017年度目标综合考核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省、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四提升 四打造”为抓手，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以“保先进 争一流”为目标，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对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项目管理，推进内涵发展，促进优质均衡，提升办学品位，不断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打造优良教育发展环境，完善终身教育发展体系，为建设“强富美高”新亭湖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考核对象

全区各学校（包含开放大学、社区教育中心、素质教育实践中心）、幼儿园

三、考核原则

1.科学发展原则。整个考核评价工作与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以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相一致，严格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亭湖教育实际进行。

2.公平公正原则。考核评价工作要尊重事实，注重差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搞区域平衡，力求真实可靠，确保工作合理、权威公信。

3.公开透明原则。既要公开考核方案，又要公开考核结果，还要公开考核过程，自觉接受各界监督。

4.激励导向原则。通过考核评价，在全系统凝聚人心、激发斗志、鼓舞干劲；以考核引导机关各科室、各学校（园）认真落实教育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条例，按照局总体工作部署和年度、阶段性工作重点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创新，提升质量。

四、指标设置

1.方案制定。参照区综合考核意见和办法，结合教育工作特点，由办公室牵头，各科室分工负责，广泛征求学校（园）意见，确定考核办法及具体考核指标和分值。

2.指标设置。突出教育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突出落实局党委重要决策部署和局领导重要指示精神，体现导向作用，着力端正思想、完善机制、创新创优，高位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3.目标内容。与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重点工程相结合，与重点教育创建相结合，与全局进位争先目标相结合，与政府督导评估要求相结合。

4.指导倾向。考核评分标准鼓励学校（园）自主发展和特色发展，激发学校（园）的办学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推进区域差异问题解决，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计分办法。中小学考核总分300分，其中基础工作280分，附加分20分。幼儿园和（社、特、素）教考核还是实行百分制考核。
基础工作考核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教学质量、教师队伍建设、行风建设、安全稳定、体卫艺工作、教育督导、教育装备及信息化等工作情况；附加分考核当年学校创牌、创新成果宣传推广工作成绩。

五、评奖表彰

1.综合奖
A：区直14所学校（解放路实验学校、盐城小学、新区实验学校、新洋实验学校、建军路小学、亭湖小学、迎宾路小学、环保科技城实验学校、亭湖高级中学、景山中学、景山小学、亭湖初中、亭湖区实验小学、新洋第二实验学校）

B：区直其他中小学

C：区直特殊类型学校（特殊教育高级中学、素质教育实践中心）

D：镇中心中学

E：镇中心小学

F：村小

G：社区教育中心

H：城市幼儿园

I：农村幼儿园

说明：按9类分组评奖，其中A组综合奖评比取70%，B、C、D、E、F、G组综合奖评比取30%，H、I综合奖评比取20%。积分并列的，按照基础分得分高低排序，仍然并列的按照附加分得分高低排序。
2.单项奖

共设7项：教学质量优胜奖（10个）、教学质量进步奖（3个）、“五好班子”建设奖（10个）、德育工作先进单位（10个）、安全工作先进单位（15个）、体育工作先进单位（10个）、师德建设先进单位（15个）、保育教育先进单位（15个）、督导工作先进单位（6个）、后勤保障工作先进单位（15个）。
说明：单项奖评比以综合考核细则相关栏目积分为依据。

3.个人奖

招商引资工作特别奖。从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中推荐表彰人选。

六、考核办法
1.学校（园）考核。根据考核内容要求，实行规范性、过程性、评价性考核。规范性考核，由考核组依据各科室考核内容标准细则，查看学校台账资料，集中现场考核打分；过程性考核，由局职能科室在年终综合考核前，根据各学校（园）相关工作实际统一打分，经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交考核组，作为规范性考核打分依据之一；评价性考核由职能科室制作调查问卷，对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进行随机调查，调查结果统计后在学校公示，并交考核组，作为规范性考核打分依据之一。

2.完中、实验学校考核。完中、实验学校在教学质量指标上分学段计算初中部、高中部和小学部、初中部成绩，取平均分纳入总分，其他考核指标不分学段打分。

3.凡有下列情况之一实行一票否决：

（1）当年学校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2）教职工或在校学生违法犯罪的；

（3）违背省“五严”规定被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或因乱收费、体罚学生、有偿家教等产生负面影响的；

（4）教育教学质量群众不满意的；

（5）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

（6）未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

    各相关科室将一票否决考核结果报请分管领导审核确认后，在年终综合考核结束前交考核组。

七、有关要求

1.考核工作领导。局党委成立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办公室派专人联系考核组工作，并负责成绩汇总。

2.各学校由校长作为年度目标考核迎查总负责人，提前做好年度工作总结和自查，并按照考核方案和细则要求准备台账资料，做到内容详实、账目清楚。

3.机关各科室根据考核细则在年终考核前做好过程性考核、评价性考核结果提交工作。

4.各科室安排专门人员参加考核小组工作，必须严守工作纪律，高效廉洁完成考核任务，除局重大事情要求考核暂停外，一般不得在考核过程中脱岗进行科室其他工作。

5.本方案由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中小学目标任务考核细则

      2.幼儿园目标任务考核细则

      3.（社、特、素）教目标任务考核细则

亭湖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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